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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調查紀要 

1.1 事故事件摘要 

111 年 9 月 28 日行政院農委會林務局，阿里山林業鐵路及文化資產管

理處(以下簡稱林鐵處)，第 318 次演練列車預演作業結束，自奮起湖站開車

返回北門站時，於本線 28K+950(獨立山~梨園寮)處與果農私自行駛於軌道

上之台車發生衝撞。 

衝撞前，果農即時跳車並離開現場，台車遭衝撞後往嘉義方向溜逸。經

報案轄區派出所，確認果農與列車人員無人受傷後，列車慢行開車駛回並於

路上發現溜逸台車，經移除路線外續行，列車抵達北門站。 

1.2 調查依據 

一、 鐵路法第 56 條之 6 第 2 項 

非屬運輸事故調查法所認定重大運輸事故之行車事故及異常事件，交

通部鐵道局認有必要者，得就其事實及原因進行調查。 

二、 交通部鐵道局鐵路行車事故事件調查小組作業要點第五條 

調查小組調查行車事故事件之方式，以審查會議為主，必要時得針對個

案辦理專案調查： 

一、審查會議：以每二個月召開乙次為原則，必要時得臨時召開，由本

局局長擔任主席，邀集委員審查行車事故事件之調查結果及審議

違失事項。鐵路機構應列席報告行車事故事件發生經過及原因，並

接受委員詢問；其經本局辦理專案調查之行車事故事件，由本局報

告之。 

二、專案調查：由本局進行調查，並將調查結果提報審查會議，本局得

視個案需要，選派委員或聘請專案委員若干人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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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事故事件調查依據交通部鐵道局(以下簡稱本局)鐵路行車事故事件

調查作業要點第五條，以審查會議方式進行。 

1.3 調查過程 

111 年 9 月 28 日 
林鐵處以鐵路行車事故事件及運轉變更通報

系統通知案件初步概況。 

111 年 10 月 14 日 
林鐵處函送本局本案行車事故報告書及相關

資料。 

111 年 10 月 21 日 

本局審查林鐵處函送之本案行車事故報告書

及相關資料，並函請該處出席鐵路行車事故事

件調查會議說明。 

111 年 11 月 15 日 

本局召開鐵路行車事故調查第 2 次會議，林鐵

處列席報告發生經過及原因，會議審查調查結

果及審議違失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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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事故事件發生與經過 

2.1 事故事件說明 

林鐵處第 318 次演練列車結束預演作業，於 16 時 20 分自奮起湖站開

車返回北門站，17 時 09 分行經本線 28K+950(獨立山~梨園寮)處，與果農

私自使用軌道行駛之台車發生衝撞；衝撞前果農即時跳車閃避並自行離開

現場，台車遭衝撞後往嘉義方向溜逸。 

事故發生後，車長隨即通報竹崎車站，並由車站向轄區派出所報案；17 

時 37 分果農返回現場，車長與果農確認雙方無人受傷，經警方同意後，第 

318 次車 17 時 45 分，以慢行開車駛離。其後列車於本線 28K+700 處發現

溜逸出軌台車，並將其搬離路線外後，第 318 次繼續開車，於 19 時 17 分

抵達北門站。 

2.2 處置過程 

時間 處置情形 

17：09 
第 318 次車於本線 28K+950 處與果農私放台

車發生衝撞，果農即時跳車並離開現場。 

17：11 第 318 次車通報竹崎車站，發生衝撞事故。 

17：37 

果農返回現場，雙方確認無人受傷，第 318 次

車長請其留下相關聯絡資料並提供轄區派出

所處理。 

17：45 第 318 次現場開車。 

17：47 
第 318 次車於本線 28K+700 處發現溜逸出軌

台車，將其搬離路線外後繼續開車。 

19：17 第 318 次車抵達北門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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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事故事件影響 

一、 人員傷亡：無。 

二、 設備受損：第 318 次機車車輛無損害。 

三、 運轉延誤：事故發生時間為營運時段以外，未影響當日定期列車運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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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事實發現 

3.1 環境 

一、 天候 

依據中央氣象局竹崎測站資料，9 月 28 日 17 時之氣溫為 28.7℃，降水

量為 2.0 公厘。 

二、 事故事件現場環境 

事故事件地點位於林鐵處獨立山~梨園寮間(28K+950)，屬林鐵處本線，

事故事件現場環境如表 3-1。 

表 3-1 事故事件現場環境表 

路線坡度 53.83 ‰ 

曲線半徑 41 公尺 

路段型態 山地段 

周邊環境 山地段 

鐵路設施及圍籬之設置 無圍籬，無監視器 

其他 無 

 

3.2 軌道 

本次事故事件區間軌道，與發生原因無相關。 

3.3 號誌 

本次事故事件區間號誌，與發生原因無相關。 

3.4 機車車輛 

本次列車，DL50 機車聯掛 APC2、APC5、APC9 共 3 輛中興號客車廂

及 SPC51 共 1 輛阿里山號客車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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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L50 機車依林鐵處柴液機車定期檢修週期規定已於 111 年 4 月 20 日

完成二級檢修，111 年 7 月 20 日完成三級檢修。 

本次事故事件機車車輛，與發生原因無相關。 

3.5 人員 

賴○○（擔任駕駛年資 2 年 0 個月）及司機員張○○（擔任司機年資 

5 年 1 個月），以上二人係擔任第 318 次車駕駛工作，行車前酒精量測值 0.0 

及血壓量測均符合標準；本次事故行車與運轉人員，與發生原因無相關。 

3.6 規章與程序 

本次事故事件規章與程序，與發生原因無相關。 

3.7 其他 

依據林鐵處行車事故報告書(附件 1)，「阿里山林業鐵路行車實施要點」

第 28 點，該事故路段速限 22 公里/時，事故地點示意圖如圖 3-1；由第 318

次機車(DL50)當日車速報表(圖 3-2)，發生衝撞前機車時速約 21 公里/時，

並未超過該事故路段速限；衝撞事故現場圖如圖 3-3，於 28K+700 處發現溜

逸出軌台車如圖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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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 事故地點示意圖 

 

 

圖 3-2 機車(DL50)當日車速報表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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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3 衝撞事故現場圖 

 

 

圖 3-4 溜逸出軌台車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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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 原因分析 

本章依據所蒐集之相關事實資料研析，經檢視軌道、號誌、機車車輛、

人員、規章與程序，均與本次事件發生原因無相關，果農私放台車侵入軌道

為肇事主要因素。 

4.1 直接原因 

果農台車與第 318 次列車發生衝撞。 

4.2 間接原因 

果農私放台車，侵入林鐵處路線並行駛於路線上。 

4.3 違失事項及處置 

軌道、號誌、機車車輛、人員、規章與程序，均與本次事件發生原因無

相關，事件係因果農違反鐵路法第 57 條第 2 項規定，於林鐵定期列車營運

時段結束後私放台車，侵入林鐵路線並行駛於路線上，為事故發生之原因；

鐵路機構及相關人員並無違反相關監理法規及鐵路機構規章規定之情事。 

4.4 監理及鐵路機構改善作為 

本案為非屬營運時段之衝撞事故，屬鐵路行車規則第 61 條規定之一般

行車事故，林鐵處於事發後，函送行車事故報告書於本局審查。 

本局於 111 年 11 月 15 日辦理鐵路行車事故事件調查第 2 次會議(會議

紀錄如附件 2)，請林鐵處出席說明發生經過、發生原因及改進作為(林鐵處

簡報如附件 3)； 

會中林鐵處報告說明，改善作為： 

一、林鐵處建議警方依刑法 183、184 條等妨害公共危險罪，及鐵路法 57

條、70 條第 2 項「影響鐵路行車安全，情節重大者」偵處，並求償增

加檢修作業、誤點加班⋯等衍生費用，以達嚇阻之效，防範類似情事再

次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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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林鐵處將製作鐵路法第 57 條第 2 款相關事項禁止行為宣導單，請車站

及監工區向林鐵沿線農民，溝通與宣導勿私放台車。 

本局並於會議中提出應行改進事項，下章節將詳細說明，以利後續管制

追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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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 改進措施與建議 

本局根據前述事實發現及原因分析，提出 2 項應行改進事項及 1 項建

議事項，原則如下： 

一、應行改進事項：認有不符相關法令規定或鐵路機構規章程序，或有影響

營運、安全或服務之虞，應請鐵路機構改進者。 

二、建議事項：尚無違反法令規定或鐵路機構規章程序，及無影響營運、安

全或服務之虞，惟所提建議可提昇鐵路機構內部管理或服務品質者。 

5.1 應行改進事項 

一、爾後，請林務局於第一時間通知警方依法處理。 

二、安全宣導請與地方政府、農會合作，對目標受眾（農民）加強宣導。 

5.2 建議事項 

一、建議林鐵處研議，易遭行人、車輛入侵路段，增設警告標語或圍籬等阻

隔設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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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 附件 

 行車事故報告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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